
流村镇企事业单位“其他垃圾”清运协议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情况，为切实做好垃圾分类这项重点工作，明确分类标准，加大分类投放、运输管理，努力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环境卫生管理中心与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签定其他垃圾清运协议。

甲方：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乙方根据本单位“其他垃圾”每天1桶产生量，自备240升其他垃圾桶，甲方定时进行分类清运，或桶满后乙方电话通知甲方进行清运。

2、根据市政府环卫收费标准，甲方向乙方收取每只桶每天贰拾玖元人民币的清运费，乙方于签订协议时一次付清。

3、乙方设立的分类投放点位需要进行地面硬化并保持周边环境整洁，需保证甲方“其他垃圾”清运车辆畅通无阻，其他垃圾必须装入“其他垃圾”桶内，严禁将厨余垃圾、建筑垃圾等不属于“其他垃圾”范畴的垃圾倒入桶内，坚决杜绝垃圾混装现象，一经发现甲方有权拒绝清运，并要求乙方限期进行整改。

4、乙方有责任保护好本单位的各类分类垃圾桶，发现破损问题需及时自行更换，同时确保各类垃圾桶外立面干净整洁。

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如有变动，双方需协商解决。

6、本年度其他垃圾清运费：10440元。大写：壹万零肆佰肆拾元整。

本协议有效期：2023年4月1日 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

甲方：                            乙方：

      电话：010-89778078                  2023年4月 1日
